
乳山市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乳政复决字〔2024〕5号

申请人：向某，男，住址：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

被申请人：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宋文强  职务：局长

住所地：北环路12-1号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市场监管〔2024〕第100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不服，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4年1月29日收到该申请，并于2024年2月4日依法予以受理。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现已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其向被申请人投诉举报称：申请人于2023年12月7日在乳山市某超市购买的手动按压气压式水泵，存在无中文和三无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对乳山市某超市进行处罚，并对违法所得予以没收。市场监管〔2024〕第100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依法应予撤销，并责令被申请人限期重新作出处理。

被申请人称，其收到申请人信件后于2024年1月5日到乳山市某超市。经现场调查，未在店内发现申请人举报的手动按压气压式水泵。乳山市某超市确认申请人所提供的照片属实，上述手动按压气压式水泵已卖完无库存，并表示不再进购销售。乳山市某超市销售的手动按压气压式水泵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没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及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信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符合下列要求：（一）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二）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三）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的，用中文相应予以标明；需要事先让消费者知晓的，应当在外包装上标明，或者预先向消费者提供有关资料；（四）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清晰地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五）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裸装的食品和其他根据产品的特点难以附加标识的裸装产品，可以不附加产品标识。”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四条“产品标识不符合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责令改正；有包装的产品标识不符合本法第二十七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之规定，被申请人现场作出《责令改正通知书》（乳市监责改〔2024〕51号）。因在现场调查中未发现《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经核查，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立案：（一）有证据初步证明存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二）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应当给予行政处罚；（三）属于本部门管辖；（四）在给予行政处罚的法定期限内。决定立案的，应当填写立案审批表，由办案机构负责人指定两名以上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办案人员负责调查处理。”规定的情形，被申请人遂决定不予立案，并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之规定，于2024年1月10日通过邮政EMS向申请人邮寄了《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市场监管〔2024〕第100号），告知举报人其举报的处理情况。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提出的理由不成立，作出的市场监管〔2024〕第100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并无不当。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证据1.涉案手动按压气压式水泵产品照片4张，证据2.某超市地图截图1张，证据3.乳山市某超市销售交易凭证截图1张，证据4.投诉举报信1张，证据5.市场监管〔2024〕第100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证据6.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作为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作为依据。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证据1.申请人投诉举报材料10张，证据2.不予立案审批表2张，证据3.营业执照照片1张，证据4.2024年1月5日现场调查店内照片1张，证据5.2024年1月5日现场笔录3张，证据6.市场监管〔2024〕第100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据7.乳市监责改〔2024〕51号责令改正通知书及送达回证作为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作为依据。

经审理查明：2023年12月20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投诉举报信，反映其于2023年12月7日在乳山市某超市处购买的手动按压气压式水泵系三无产品。2024年1月5日，被申请人到乳山市某超市现场调查后认定，其销售的手动按压气压式水泵，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没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及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信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项的规定。被申请人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作出了乳市监责改〔2024〕51号责令改正通知书。因现场调查未发现《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的情形，被申请人决定不予立案，并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于2024年1月10日向申请人邮寄了市场监管〔2024〕第100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申请人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市场监管〔2024〕第100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

本案所涉及的焦点问题是：被申请人作出的市场监管〔2024〕第100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是否适当。

申请人认为，该不予立案告知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撤销。   

被申请人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证实，不予立案告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
本机关认为，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实，乳山市某超市所售的涉案手动按压气压式水泵，没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及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等规定。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释义》“第五十四条产品标识不符合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责令改正；有包装的产品标识不符合本法第二十七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释义】本条是关于产品标识不符合规定要求应当承担的行政责任的规定。一、依照本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应当符合下列要求：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的，用中文相应予以标明；需要事先让消费者知晓的，应当在外包装上标明或者预先向消费者提供有关资料；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清晰地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以上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必须予以遵守。二、依照本条规定，产品标识不符合上述规定的，责令改正，即由行政执法机关以行政决定的方式要求生产者在其生产的产品或其包装上加注法律规定的标识。对未依照本法第二十七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即对限期使用的产品，未在显著位置清晰地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或者对因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未标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情节严重的，例如，因此而对产品使用者的人身、财产构成重大威胁，或者已因此造成消费者人身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应立即责令其停止生产、销售，并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１）罚款。罚款的幅度是生产者、销售者违法生产、销售不符合限期使用产品的标识要求和涉及使用安全的标识要求的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具体数额由行政执法机关确定。（２）并处没收违法所得。这里的违法所得，是指生产、销售的产品标识不符合本法第二十七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产品所获得的违法收入，对此违法收入应当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责令乳山市某超市立即改正并无不当。乳山市某超市已整改完毕，且现场调查未发现存在《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应当立案的情形，结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经核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立案：（一）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三）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四）依法可以不予立案的其他情形。决定不予立案的，应当填写不予立案审批表。”之规定，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告知并无不当。

被申请人2023年12月20日收到举报线索后，对线索进行核查，于2024年1月9日作出不予立案告知，次日将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邮寄申请人，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检测、检验、检疫、鉴定以及权利人辨认或者鉴别等所需时间，不计入前款规定期限。”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等规定，履行了告知义务且符合法定期限。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市场监管〔2024〕第100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乳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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